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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关于加强

全市城乡绿化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为切实做好2018年国家园林城市复审迎检工作，充分运用古树名木普查结果，进一步弘扬并形成爱绿、护绿的良好风尚，提高城乡绿化美化水平，保护乡土树木，留住乡愁记忆，聚力打造长江以北最美滨江县城，根据《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江苏省城市绿化条例》《泰州市绿化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加强全市城乡绿化建设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优化城乡绿地系统布局。尊重自然脉络，留足生态空间。充分考虑气候条件因素，合理设置通风廊道和生态廊道，合理布局绿心、绿楔、绿环、绿廊等结构性绿地，强化城市绿地与外围生态空间的衔接，将自然要素引入城市，构建城乡一体、内外有机联系的绿地生态系统。

二、强化城乡绿地系统保护。严格城乡规划“三区四线”（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绿线、蓝线、紫线、黄线）划定与管理，保护生态系统的自然性、完整性。推动建立永久性绿地保护制度，不断提高城乡绿色资源积存和生物多样性水平。对古树名木等珍贵自然文化资源及珍稀植物物种资源，要实施强制性保护，不得随意移植大树、更换城市行道树。加强既有绿地管理保护，依法严肃查处违法占绿毁绿行为。

三、提升城乡绿地系统的海绵效应。研究推广城市园林绿化海绵建设适宜技术，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利用自然河湖湿地、耕田林地、草地沟渠等自然生态基底，严格城市河湖水域空间管控，保护和恢复河道、湿地、沟渠、坑塘等水体自然形态，加强水系自然连通，推进水网、路网、绿网有机融合。减少绿地硬质铺装，建设湿地公园、雨水花园、植草沟和下凹式绿地，提高雨水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比例，增强城市绿地系统调蓄净化、涵养水源的海绵能力。

四、推进生态节约型绿化建设。坚持把生态节约理念落实到园林绿地规划设计、建设施工和养护管理等各个环节，用贴近自然的方式营造城市绿色生态空间，杜绝填河等不当人工造景行为。科学布局和建设草坪、广场，优先选用本土适生植物，避免滥用名贵植物和高档石材等过度建设现象，降低建设和养护成本。加快推进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建设，优先使用河水、雨水、中水进行绿化浇灌，逐步建立园林绿化植物废弃物收运、处理、利用机制。

五、建设城市林荫道路。提高城市道路绿化隔离带、道路分车带、非机动车道和人行便道的绿化覆盖率，推进以乡土适生落叶乔木为主的林荫路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林荫路降噪、隔尘、遮阳和净化空气等生态功能。到2020年，城市道路绿化达标率达到80%以上，林荫路推广率达到70%以上。

六、推广应用乡土适生植物。市住建局要及时编印图文并茂、科普易懂的《乡土适生植物应用指导手册》，加强乡土适生植物品种（名录见附件）的选育、示范、引导及推广。种植乡土适生树种，合理配置乔灌草藤，推广应用宿根自衍花卉。

七、丰富城市绿化景观和季相色彩。鼓励对高架桥、硬质护坡、院墙、围栏等实施垂直绿化，鼓励结合新城建设和老城改造更新建设屋顶花园，鼓励结合特色空间的营造建设垂直、屋顶、阳台等立体绿化。充分利用春花、秋叶、彩叶花卉、芳香乔灌木及地被藤本植物资源，加强公园绿地、道路绿化、滨水空间和居住区四季景观营造，形成色彩丰富、季相分明的城市景观。经常性举办花事园艺活动，引导花卉进入千家万户，引导居民开展庭院、阳台、露台绿化美化，发挥园林园艺在扮美城市生活、提高全社会审美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

八、完善绿化设计方案评审机制。居住区和单位的配套绿化，要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设计、施工和验收。严把方案审查关、加强工程过程监管、严格工程竣工验收。市住建局绿化管理部门要提前介入政府投资建设的绿化工程项目设计、施工，从源头上杜绝大树移植、广植草坪、滥用名贵植物，一味追求外来树种的引进，忽视乡土适生树种应用的现象。

九、严格执行“绿色图章”制度。市住建局负责城市规划区内所有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配套绿化工程的规划审核、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加盖“城市园林绿化设计审核专用章”和“城市园林绿化工程验收合格专用章”。在绿化规划方案审核、施工图审查时，乡土适生植物应用率应达到80%以上方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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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江市乡土适生植物推荐名录
一、乔木

（一）落叶乔木

1.鼓励使用乡土植物：榉树、朴树、白榆、榔榆、皂荚（皂角树）、银杏（白果树）、枫杨（鬼头杨）、香椿、臭椿、桑树、梓树、青桐（梧桐树）、苦楝（楝树）、刺槐（钉刺槐）、丝棉木、柞树、柘树、黄檀、麻栎、三角枫、拐枣（金钩钩）、黄连木、山核桃、乌桕、元宝枫、杜仲。

2.推荐使用适生植物：喜树、黄山栾树、悬铃木、光皮梾木、枫香、国槐、珊瑚朴、五角枫、无患子、重阳木、薄壳山核桃、杂交马褂木、七叶树、泡桐、中山杉、墨西哥落羽杉、水杉、池杉。

3.限制大量使用植物（大量种植易引起系统病虫害）：合欢、垂柳。

（二）常绿乔木

1.鼓励使用乡土植物：香圆、枇杷、石楠、大叶女贞、蚊母、棕榈、罗汉松。

2.推荐使用适生植物：雪松、湿地松、黑松、白皮松、青冈栎、龙柏、蜀桧、侧柏、广玉兰、台湾含笑。

3.限制大量使用植物：（1）香樟（大量种植易引起系统病虫害）；（2）杜英、乐昌含笑（不适应我市偏碱性土壤）。

二、小乔木、大灌木

1.鼓励使用乡土植物：桂花（金桂、银桂、丹桂）、玉兰、紫叶李、垂丝海棠、木瓜海棠、桃树、梨树、柿树、杏树、枣树、梅花、榆叶梅、桃花、丁香、石榴、紫薇、木槿、蜡梅、紫荆、贴梗海棠、木本绣球、紫穗槐、溲疏、结香、香橼。

2.推荐使用适生植物：美人梅、樱花、红枫、鸡爪槭、夹竹桃、枸骨、西府海棠、红叶石楠树、青枫。

3.限制大量使用植物：（1）香泡（不耐寒，大量种植易引起系统病虫害）；（2）金枝槐（易枯枝）。

三、低矮灌木

1.鼓励使用乡土植物：迎春、迎夏、连翘、枸杞、海桐、大叶黄杨、南天竹、瓜子黄杨、月季、木芙蓉、玫瑰。

2.推荐使用适生植物：蔷薇、棣棠、锦带花、丰花月季、小叶栀子、金丝桃、茶梅、红叶石楠、金森女贞、金边黄场、红花继木、无刺枸骨、连翘、云南黄馨、喷雪花、八仙花、金叶大花六道木、金焰绣线菊、粉花绣线菊。

3.限制大面积使用植物：（1）黄杨、小叶女贞（品种衰退严重）；（2）石楠、龟甲冬青、栀子、火棘（不耐荫或不耐碱或不耐修剪难以管理）。

四、藤本植物

1.鼓励使用乡土植物：爬山虎、紫藤、金银花、藤本月季、木香、凌霄、葡萄。

2.推荐使用适生植物：五叶地锦、扶芳藤、红花金银花、美国凌霄、猕猴桃、长春藤、花叶长春蔓、花叶络石。

五、宿根植物

1.鼓励使用乡土植物：萱草、石菖蒲、芍药、麦冬、玉带草、美人蕉、金娃娃萱草。

2.推荐使用适生植物：玉簪、花叶玉簪、鸢尾、马蔺、天人菊、金鸡菊、大花秋葵、地被菊、白三叶、红花酢浆草、紫叶酢浆草、宿根福禄考、佛甲草、葱兰、玉珑草、金边阔叶麦冬。

六、水生植物

1.鼓励使用乡土植物：荷花、睡莲、芦苇、红蓼、香蒲、茭白、慈菇、菱。

2.推荐使用适生植物：千屈菜、旱伞草、花叶芦竹、黄菖蒲、花菖蒲、水葱、水生美人蕉、梭鱼草、再力花、王莲。

七、草坪植物

1.推荐使用适生植物：高羊茅、矮生百慕大、马尼拉、果岭草等。

2.限制大面积种植草坪。

八、竹类

1.鼓励使用乡土植物：早园竹、淡竹、紫竹。

2.推荐使用适生植物：金镶玉竹、刚竹、慈孝竹、箬竹、花叶芦竹。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办

公室，市人武部，市法院、检察院，市各群众团体。

靖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3月8日印发


- 4 -
- 3 -

